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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简称：*ST哈慈        股票代码：600752        编号：2005--026号 
 

哈慈股份有限公司 

200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

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 本次会议关于选举赵原正、林东宏为董事的议案被否决； 

●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。 
 

哈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5年 5月 30日发出了关于召开 2004年度股
东大会的通知，定于 2005年 6月 30日 9时 30分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，公司
董事长李秀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。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授权代表共计 3人，代表
股份 17557.56万股，均为非流通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33846.41万股的 51.87％。
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列席了会议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范意见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与会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，各项议案审议结果如下： 
一、关于处理无法收回的陈欠销货款的议案 
哈慈集团有限公司为此议案涉及到的关联方，因此回避此议案的表决，其所

持有的 14557.56万股不计入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统计中。 
同意股份 1700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 股，同意股份占出

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 56.67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二、关于调整 2004年度计提特别坏帐等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
哈慈集团有限公司为此议案涉及到的关联方，因此回避此议案的表决，其所

持有的 14557.56万股不计入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统计中。 
同意股份 1700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 股，同意股份占出

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 56.67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三、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四、关于公司 200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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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五、关于公司 200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六、关于公司 200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七、关于公司 2004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八、关于公司 2004年度报告的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九、关于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十、关于变更独立董事议案 
1、生明川辞去独立董事职务，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

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该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2、选举杨秀坤为独立董事，同意票数 48772.67万票，反对票数 1300万票，

弃权票数 0票，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77.79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该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十一、关于变更董事议案 
1、慈福升辞去董事职务，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

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该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2、刘灿生辞去董事职务，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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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该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
3、选举赵原正为董事，同意票数 0票，反对票数 1300万票，弃权票数 0
票，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 
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不足二分之一，该议案

经审议未通过。 
4、选举林东宏为董事，同意票数 0票，反对票数 1300万票，弃权票数 0

票，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不足二分之一，该议案

经审议未通过。 
十二、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十三、关于修改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十四、关于修改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十五、关于 2004年度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
同意股份 16257.56万股，反对股份 1300万股，弃权股份 0股，同意股份

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2.60 %。 
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对此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超过二分之一，本议案

经审议通过。 
黑龙江省海天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张春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见证，认为哈慈

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

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规范意见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

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特此公告。 

 
哈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 
二 00五年六月三十日 


